
1 

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審查流程 

申請案審查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流程說明： 

1. 欲使用實驗動物者，須先填寫動物實驗申請表。不同的計畫、課程或試驗需分開填寫，

以方便個別審核。 

2. 申請人將動物實驗申請表送交 IACUC進行審核。 

3. 動物實驗審核方式： 

(1)主任委員先針對申請表內容作初步審核後，指派一位校內人員及一位校外人員負

責審查，審查採匿名方式進行，以電子郵件傳送。 

(2)審查結果分「照案通過」、「應改善後複審」及「不通過」三種，IACUC依審查結

果彙整委員意見或開立審查同意書予申請者。如委員對申請內容有疑義，申請者

須針對審查意見提出答覆內容或修正申請表送交 IACUC，再由 IACUC 傳送給委員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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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複審。 

(3)複審程序同項目(2)，審查程序結束後，由主任委員依審查結果進行簽章。 

(4)審查委員傳送給 IACUC之審查結果及意見由 IACUC存檔備查，以作為審查證明文

件。因審查採匿名方式進行，可獲知審查人之相關文件非必要不可公開。 

4.欲修正實驗動物申請內容時填寫修正申請表，並檢附獲核准之原始申請表後送審，審

核流程同新申請流程。 

 


